
近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金华边境派出
所民警走进校园，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以“普法
进校园 护航未成年”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将
法治、禁毒、反诈、交通安全等知识送到同学
们心中。

8月22日，辽源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联合
辖区电业部门对物业小区充电桩开展安全检
查。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实地查看了电动车停
放点设置，集中充电点是否单独设立，充电点
内有无私拉乱接电线充电、堆放杂物及易燃物
品以及配置相应灭火设施器材、集中充电设施
工作状态、运行情况及安全情况，并要求物业
服务企业加强巡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设施工作良好，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声明
李博将新光复路市场s602-2034档口

保证金5000元票据丢失（票号2012394），现
声明作废。

近日，东辽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沿街商
铺，挨门逐户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活动中，大队宣传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特
点，发放宣传手册，向商户开展了“面对面”的
消防培训，“手把手”指导商户熟悉使用灭火器
材和查找消防隐患，发放了图文并茂的消防安
全常识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日
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注意事项，防火逃生技
巧以及消防器材、安全疏散通道等消防安全设
施的重要性，从源头减少、遏制火灾隐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树仁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副庭长阴月审结一起仅“中间人”被起诉
的民间借贷纠纷。

原告王某曾系某加油站的加油员，被
告白某系案外人李某的油罐车司机，因白
某经常驾驶李某车辆到王某处加油，双方
关系较熟，王某前期先为李某车辆垫付了
加油款。后期经结算，李某为王某出具了
欠条，白某作为中间人在欠条中签字。后
因联系不上李某，王某将白某诉至法院，
向其主张加油款。

双方辩诉，白某接到诉状时表示：“法
律上不是讲合同相对性吗？打酒的得跟拿
着瓶子的要钱”，“钱也不是我借的，也没用
在我身上，我一个中间人为什么还钱？”

庭审中，王某陈述：“白某之前曾还过
我5000元，他不理亏他为什么还我5000
元？”

白某表示，该5000元是其替李某还
的，《字据》上写得很清楚，并不代表自己
愿意加入债务。

法院审理，“中间人”是否构成债务加
入或保证，系直接起诉中间人这类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审理的重点及难点。“中间人”
若作出补足差额等类似承诺，则其身份转
变为保证人；若作出愿意加入债务或与债
务人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则其身份转变
为债务人。

本案中，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白某知晓
并见证了王某与李某之间借贷关系形成

的情况，不能证明其已构成债务加入或保
证，且本案亦无证据证明白某从该笔债务
中获取了经济利益，故王某主张白某承担
还款责任或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
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法官说法：在不少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中，经常出现中间人作为熟人“牵线搭桥”，
借款人收款后却“销声匿迹”的情况，一方
面，出借人应主动增强维权意识，勿因熟人
关系忽视对书面借款凭证的要求。另一方
面，选做“中间人”亦应谨慎，如果决定做中
间人，要充分了解中间人、保证人及借款人
的区别，避免因熟人的失信使自己失了交
情，且带来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
一起涉企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企业营造了

“安心、放心、舒心”法治化营商环境。
2021年，四平某开发公司将建设工

程发包给某建设公司，双方约定由该开发
公司提供建筑材料与工程设备。该开发
公司从某建材公司采购商品混凝土用于
工程建设。后经结算，该建材公司累计供
应商品混凝土价值1000余万元，开发公
司向建材公司支付货款400余万元，剩余
600余万元暂未支付。

2023年，开发公司与建材公司达成
还款协议，明确剩余货款以实物及现金方
式偿还，并约定了实物抵债比例和具体要

求、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然而，后期双方因抵债物质量、逾期

履行等问题产生争议，还款协议未能继续
履行。建材公司遂将开发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开发公司偿还剩余货款。

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后，开发公司不
服，向四平中院提起上诉。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查阅案件
材料，发现双方当事人均为当地民营企
业，如能调解，既能降低企业诉讼成本，节
约司法资源，又能最大限度保障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和健康有序发展，助力打造一流
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征得两家企业同意
后，承办法官积极协调双方当事人，引导
他们通过“面对面”调解方式共同商议解

决方案。
调解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开发公司已

按还款协议偿还了100余万元货款，尚有
500余万元未偿还。在充分考虑双方企
业实际情况及后期合作发展等因素后，承
办法官以纠纷实质化解为发力点，向双方
当事人耐心细致地释法说理，促使双方重
拾信任。

最终，在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下，两
家企业就500余万元货款达成分期付款
调解协议，既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又保证了双方企业正常经营。双方当
事人对法院的调解工作和调解团队的敬
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成功化
解了一起双方互为原、被告的劳动争议纠
纷。在承办法官的耐心劝说和释法明理
下，双方当事人打开心结，互相谅解，当场
撤诉，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

郑某原系某公司员工，2024年4月，
该公司因经营压力向郑某发出降薪通知，
郑某无法接受，便决定与该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2024年6月，郑某与该公司因工
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金等
问题发生劳动争议，遂申请宽城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仲裁裁决书》中
裁决郑某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应
支付郑某工资差额、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经济补偿金共计39595.52元。但
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分别向宽城法院提
起诉讼。

本着打开纠纷“症结”，解开群众“心
结”的出发点，法官从双方争议的焦点出
发，从情、法、理三个角度入手，向当事人释
明相关法律规定及利害关系，疏通心结，化
解怨气，并及时转达双方的调解意见。经
耐心劝解，郑某和该公司均认可仲裁结果，
同时向法院撤回起诉，并对法官的耐心调
解表达感谢，该起纠纷成功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辽源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对物业小区充电桩开展安全检查

东辽县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宣传培训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为切实做好辖区“九小场所”消防安全工
作，近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
出所联合十二道沟镇消防站以“同上一堂公
开课”的形式，在社区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
全宣传活动。 郭娜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金华边境派出所
新学期“心”守护

500余万元涉企纠纷调解成功

只是个“中间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起纠纷 双方互为原被告 巧调解 握手言和齐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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